“如意杯”第三届龙港电视歌手大奖赛报名表

	编号
	
	参赛组别


	
	性别

	
	您的照片

请附5寸－7寸生活近照

	姓名
	
	出生日期
	
	职业
	
	

	文化程度
	
	毕业院校及专业
	
	

	婚姻状况
	
	民族
	
	籍贯
	
	

	身高
	
	体重
	
	身份证号码
	

	手机
	
	电子邮件
	

	宅电
	
	居住地址
	

	备注


	有何才艺特长
	

	
	自选曲目
	

	●   所有选手必须遵从由大赛组委会安排的所有活动，如培训、彩排、竞赛、推广及拍摄等活动；
●   所有选手必须同意大赛组委会将其提供的个人资料和培训及比赛过程中获得的资料用于宣传、推广、培训、比赛及做网络广播之用，及发放予新闻界、其他传媒、广告商、比赛评判团及公众人士；
●   所有选手在参加比赛期间必须只接受由大赛组委会安排的新闻界或其他传媒采访，不能私自接受新闻界或其他传媒访问；除大赛组委会同意或大赛组委会要求外，所有选手必须对比赛过程及相关内容严格保密，不得向新闻界、其他传媒、公众或亲友等任何第三方透露；
●   大赛组委会有权在培训期间通过其安排的任何级别赛事或任何其他方式随时淘汰大赛组委会认为不合格的参赛选手而无须作任何解释。
●   所有获奖歌手将成为主办方及承办方特定签约歌手。

●   参选者同意若大赛组委会发现参选者提供之资料有不正确及不真实嫌疑时，大赛组委会有权要求参选者作出修正，并有权要求其对新闻界、其他传媒、广告商、比赛评判团及公众人士作出解释说明，大赛组委会保留对参选者实施任何制裁的权利。

规则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

本人完全理解并愿意遵守所有与之相关的规则，承担因违反此规则所产生的后果。

签名：

2011年   月   日                                                                               


